
114學年度第 1學期公立幼兒園(附幼)核結清冊操作說明 

就學補助專區-公立期末核結清冊 

新增幼兒園期末核結清冊 

全選-確定身分屬性無誤後請選擇”儲存後送出申請(只能列印不能修改)” 

請再次確認審核狀態為”審核中” 



點選列印列出下表(1份)-承辦人、主計人員、園長/負責人請核章(有顯示欄位都要蓋) 

學費 7,000元另以撥補方式編列學校預算(請確認學費欄位 7,000共幾名，本例共計 20名幼生)， 

雜費及代辦費算法： 申請金額合計 314,300 - 7,000(學費) *20 (名) = 174,300 (雜費代辦費) 

範例 1不足款 

第 1期學期撥款數 170,000，期末不足再需請領 4,300元 

→170,000(第 1期撥款)-174,300(雜費代辦費實支)=-4,300(第 1學期不足款)

範例 2賸餘款 

第 1期學期撥款數 180,000，期末結餘款 5,700元(結餘款留園支用免辦理繳回，於第 2學期預撥款

扣除) 

→ 180,000(第 1期撥款)-174,300(雜費代辦費實支)=5,700(第 1學期結餘款)免繳回

繳交資料 

附幼：核結清冊 1份、經費結報表 1式 2份    ※不足款免掣據，清冊全數送審完成後會直接撥款。

鄉鎮市幼：核結清冊 1份、經費收支結報表 1式 2份、不足款收款收據及納入預算證明 

GOOGLE 表單：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fAq0Fv_pw94wiSE0CfUkRxS-
DscG2xaafcbfTEIwEGHnewnw/viewform?usp=publish-editor

蓋章 蓋章 蓋章

蓋章 蓋章 蓋章

為避免各園金額需請領金額有
誤，請統一於 1/16當日後至幼
生系統辦理造冊送審及回傳
google表單，並分梯次: 

1/16 15:00前完成，於 1/17中午

前公告一覽表。 

1/20 中午前完成，於 1/20下班前

公告一覽表。 

未及於 1/20前完成者，統一於1/21 

12:00前公告。 

學費+雜費 

https://forms.gle/H2a5JZdu99KMkteP6
te001099
刪劃線




